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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规范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理场设置的基本技术要求。

1.0.2 本规范适用于全市建筑垃圾处理场的规划选址、设计和建设。

1.0.3 建筑垃圾处理场的选址、设计、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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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

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817 粉尘作业场所危害程度分级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784 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52 破碎设备安全要求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T 5033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 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 51322 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 25519 矿用给料设备安全要求

GB 25521 矿用筛分设备安全要求

GB/T 50743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

CJJ 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建标 124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 176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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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10518 破碎筛分联合设备

JB/T 10878 破碎筛分设备用短式皮带机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JG/T 599 建筑用免烧釉面装饰板

DB 50/41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J 50/T-318 建筑垃圾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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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 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0.1 建筑垃圾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的

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

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

物，不包括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

3.0.2 建筑垃圾处理场

用于转运调配、分选、利用、处置建筑垃圾的场所，包括建

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建筑垃圾分选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土石堆填场、建筑垃圾填埋场等。

3.0.3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用于需要定向外运的建筑垃圾集中临时分类堆放的场所。

3.0.4 建筑垃圾分选场

对有资源化利用价值的建筑垃圾进行机械分选或人工分拣的

场所。

3.0.5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将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建筑垃圾处理转化为有用物质或产品的

场所。

3.0.6 土石堆填场

利用现有低洼地块或即将开发利用但地坪标高低于使用要求

的地块堆填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的场地。

3.0.7 建筑垃圾填埋场

无法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的最终处置场所。

3.0.8 再生材料

建筑垃圾经过处置后得到的可以再次使用的原料。

3.0.9 再生产品

利用部分或全部建筑垃圾再生材料制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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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4.0.1 建筑垃圾应从源头分类，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

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处置，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

4.0.2 建筑垃圾处理应采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安

全可靠的工艺技术，鼓励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4.0.3 建筑垃圾处理场设置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纳入环境卫

生设施专项规划。

4.0.4 建筑垃圾处理场的布局应遵循因地制宜、运距合理、环境

友好的原则。

4.0.5 建筑垃圾处理场应根据区域内建筑垃圾现状及预测产生

量确定其生产规模和处置能力，并应满足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

4.0.6 建筑垃圾处理场宜与其他固体废物处理设施或建筑材料利

用设施同址建设。

4.0.7 建筑垃圾处理场不得接收工业固废、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厂污泥、河道疏浚底泥、污染土壤、危险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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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5.1 产量及规模

5.1.1 建筑垃圾处理场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的建筑垃圾现状产生

量及预测产生量，结合服务区域经济性、技术可行性和可靠性等

因素确定，且应符合环境卫生专业规划或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

5.1.2 建筑垃圾产生量宜按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

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分类统计；无统计数据时，按 CJJ/T134产生量

的计算公式进行测算。

5.1.3 转运调配、分选、资源化利用、填埋处置工程规模分类宜

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工程规模分类

类型 总处理能力（t/d） 备注

Ⅰ类 5000以上 含 5000

Ⅱ类 3000 ~5000 含 3000

Ⅲ类 1000 ~3000 含 1000

Ⅳ类 500~1000 含 500

Ⅴ类 500

注：d=天，t=吨，t/d=吨/天，以下表同。

5.2 项目构成

5.2.1 建筑垃圾处理场主体设施构成应包括如下内容：

1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应包含计量设施、围挡设施、分类堆

放区、场区道路、地基处理、场内转运设备、防洪及雨水导排系

统、环保设施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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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垃圾分选场应包含计量设施、围挡设施、分选车间、

场区道路和地基处理、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环保设施等。

3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应包括计量设施、分选系统、原料

及成品贮存系统、通风除尘系统、厂区道路、地基处理、防洪及

雨水导排系统、环保设施等。

4 土石堆填场应包括计量设施、垃圾坝、防洪及雨水导排

系统、场区道路、环保设施等。土石临时堆填场可根据具体情况

简化。

5 建筑垃圾填埋场应包括计量设施、预处理系统、垃圾坝、

地基处理、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防渗系统、污水收集及处理系

统、雨污分流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监测井、场区道路、环保

设施等。

5.2.2 辅助设施构成应包括如下内容：

辅助设施应包括进场道路、供配电、给排水设施、生活和行

政办公管理设施、设备维修、消防和安全卫生设施、车辆冲洗、

通信、信息化及监控、应急设施（包括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紧急

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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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 址

6.0.1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可选择临时用地，宜优先选用废弃的

采矿坑。

6.0.2 土石堆填场、建筑垃圾填埋场宜选择具有自然低洼地势的

山坳、沟谷，并应满足交通方便、运距合理的要求。土石堆填场

宜优先选用采矿坑、塌陷区等。

6.0.3 建筑垃圾分选场应尽量靠近下游资源化利用设施，降低运

输成本。应控制与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

6.0.4 建筑垃圾处理场选址应先进行下列基础资料的收集：

1 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等；

2 服务范围的建筑垃圾种类、性质、数量及收集运输处置情

况等；

3 地形地貌及相关地形图等；

4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等；

5 洪水位、降水量、蒸发量、全年主导风向及风速、基本风

压值等；

6 土地利用价值及征地费用等；

7 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出路等；

8 附近居民情况与公众反映等；

9 道路、交通运输、给排水、供电条件；

10 其它相关资料；

6.0.5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分选场、填埋场选址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应符

合城乡总体规划、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要求。

2 应与当地的大气防护、水土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及生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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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要求相一致。

3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应满足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要求。

不应选在发震断层、滑坡、泥石流、消落带、沼泽、活动的坍塌

地带、溶岩强发育地区、尚未开采的地下蕴矿区和采矿陷落区等

地区。

4 应选在交通方便、运距合理，并应综合考虑建筑垃圾处理

场的服务区域、建筑垃圾收运能力、产品出路、预留发展等因素。

5 应有良好的电力、给水和排水条件。

6 应位于地下水贫乏地区、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地下

水流向的下游地区，及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建筑垃圾填埋场

选址应避开地下水主要补给区和饮用水源含水层，不宜选在地下

水丰富的区域。

7 选址不应受洪水或内涝的威胁。当必须建在该类地区时，

应有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其防洪标准应符合 GB50201的有关

规定。

6.0.6 建筑垃圾处理场禁止设在下列地区：

1 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市人民政府划定的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2 文物古迹区，考古学、历史学及生物学研究考察区。

3 河道、湖泊和建成水库管理范围内。

4 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等管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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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体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建筑垃圾处理场总占地面积应根据建筑垃圾处理规模确定，

用地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有关规定。

7.1.2 竖向设计应结合原有地形，做到有利于雨污分流导排和减

少土石方工程量，并宜使土石方平衡。

7.1.3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厂（场）址地形，结合风向、地质条件、

周围自然环境、外部工程条件等，并考虑施工、作业等因素，经

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7.1.4 总平面布置应有利于减少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粉

尘、噪声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应防止各设施间的交叉污染。

7.1.5 建筑垃圾处理场应分别设置人流和物流出入口，两出入口

不得相互影响，且应保证进出车辆畅通。

7.1.6 分期建设的工程应在总平面布置时预留分期工程场地。

7.1.7 建筑垃圾处理场计量设施应设置在交通入口处，并应具有

良好的通视条件。

7.1.8 防洪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CJJ50及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

7.1.9 车间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

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

7.2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7.2.1 总平面布置应以调配堆放场地为主体进行布置，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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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交通组织，与场区竖向设计相协调。

7.2.2 应充分考虑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根据环评的要求设置防护

距离。

7.3 建筑垃圾分选场

7.3.1 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及绿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的规定，场区绿化率宜控制在 30%
以内。

7.3.2 总平面布置应以分选车间为主体进行布置，其他设施应按

分选流程、功能分区进行合理布置，并应做到整体效果协调。

7.3.3 道路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和消防的需求，并应与厂区竖向

设计、绿化及管线铺设相协调。主要车间（分选车间、产品仓库

等）周围应设宽度不小于 4m的环形消防车道。

7.3.4 高噪声、高扬尘设备布置时应充分考虑对周边的环境影响，

根据环评的要求设置防护距离。

7.4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7.4.1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及绿化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的规定，

厂区绿化率宜控制在 30%以内。

7.4.2 资源化利用厂总平面布置应以预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厂房为

主体进行布置，其他各项设施应按建筑垃圾处理流程、功能分区

进行合理布置，并应做到整体效果协调。

7.4.3 应合理布置生产线，减少物料传输距离。再生材料存储区

应靠近再生产品生产区，不宜二次倒运。

7.4.4 道路设计应满足交通运输和消防的需求，根据厂区地形、

地质、功能区分布进行合理布置。主要车间（预处理车间、资源

化利用车间、产品仓库等）周围应设宽度不小于 4m 的环形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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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

7.4.5 生活与行政办公设施宜布置在全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与

预处理区、资源化利用区、填埋库区、污水处理区之间宜设置绿

化隔离带。生产区与管理区之间应设置防尘、防噪措施。

7.4.6 高噪声、高扬尘设备布置时应充分考虑对周边的环境影响，

根据环评的要求设置防护距离。

7.5 土石堆填场

7.5.1 应充分考虑土石方进入填埋库区的运输道路、卸料平台的

设置，满足填埋、资源化利用的使用要求。

7.5.2 填埋库区周围宜设安全防护设施。

7.6 建筑垃圾填埋场

7.6.1 总平面布置及绿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

设计规范》GB50187的规定。

7.6.2 应以填埋库区为重点进行布置，填埋库区占地面积宜为总

面积的 70%～90%，不得小于 60%。每平方米填埋库区建筑垃圾

填埋量不宜低于 10m3。

7.6.3 填埋库区应分区布置，按分区实施雨污分流，分区的顺序

应有利于垃圾场内运输和填埋作业。

7.6.4 污水处理区处理构筑物间距应紧凑、合理，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规定，同时应满足构

筑物施工、设备安装、管道埋设以及养护、维修、管理的要求。

7.6.5 应充分考虑建筑垃圾进入填埋库区的运输道路、卸料平台

的设置，根据使用功能布置永久性道路和场内临时道路，满足填

埋作业的使用要求。

7.6.6 填埋库区与管理区之间应设置防尘措施，填埋库区周围宜

设安全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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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设用地

8.0.1 转运调配场

1 用于临时堆存具有回填利用或资源化再生价值但暂不具备

堆填、处置条件的建筑垃圾，应根据建筑垃圾类型分为工程渣土、

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堆存区。

2 堆存能力不宜小于 30d的建筑垃圾日平均产生量（不含工

程渣土），堆高不宜大于 3m。

3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用地面积可参考表 2标准选取。

表 2 建筑垃圾调配场用地范围

类型 调配规模（t/d）※ 用地面积（m2）

Ⅰ类 ≥5000 ≥60000

Ⅱ类 ≥3000，＜5000 ≥40000，＜60000

Ⅲ类 ≥1000，＜3000 ≥15000，＜40000

Ⅳ类 ≥500，＜1000 ≥7500，＜15000

Ⅴ类 ＜500 ≥5000，＜7500

注：规模超过 5000t/d的部分用地面积可按 8m2/t~12m2/t 计。

※：年生产天数按 330天折算。

8.0.2 分选场

1 应包括临时堆存区、分选区及产品堆存区等功能区。宜以

装修垃圾分选为主。可与资源化利用厂合建或独立选址建设。

2 建筑垃圾分选场处理能力中心城区不宜小于 15万 t/a，其

余区县可适当缩小。

3 建筑垃圾分选场用地面积可参考表 3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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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筑垃圾分选场用地标准

类型 设计处理量（t/d）※
用地面积（m2）

Ⅰ类 ≥5000 ≥40000

Ⅱ类 ≥3000，＜5000 ≥25000，＜40000

Ⅲ类 ≥1000，＜3000 ≥10000，＜25000

Ⅳ类 ≥500，＜1000 ≥6000，＜10000

Ⅴ类 ＜500 ≥4000，＜6000

注：规模超过 5000t/d的部分用地面积可按 5m2/t~8m2/t 计。

※：年生产天数按 330天折算。

8.0.3 资源化利用厂

1 应按建筑垃圾成分建设资源化利用厂，宜以旧砖瓦、混

凝土块资源化利用为主。土类、废沥青、废金属、木材、塑料、

纸张、玻璃、橡胶等材料的资源化利用可不单独建设资源化利用

设施。

2 应根据处理规模配备原料堆存区、预处理车间、生产车间、

产品养护区、骨料堆场及其它功能区域，应按环保要求配套通风

除尘系统。原料堆场贮存能力不宜小于 30d，产品养护区贮存时

间不应小于各类产品的最低养护期，骨料堆场贮存能力不宜小于

15d。
3 进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率不应低于 95%。

4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处理能力设置中心城区不宜小于

30万 t/a，其余地区可适当缩小。

5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用地面积可参考表 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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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用地标准

类型 设计处理量（t/d）※
用地面积（m2）

Ⅰ类 ≥5000 ≥90000

Ⅱ类 ≥3000，＜5000 ≥60000，＜90000

Ⅲ类 ≥1000，＜3000 ≥35000，＜60000

Ⅳ类 ≥500，＜1000 ≥20000，＜35000

Ⅴ类 ＜500 ≥15000，＜20000

注：当再生产品中再生骨料占比大于 70%时，占地面积可适当减小。

※：年生产天数按 330天折算。

规模超过 5000t/d的部分用地面积可按 12m2/t~18m2/t计。

8.0.4 土石堆填场

1 库容利用系数不宜小于 8m3/m2。

2 应配备防扬尘设施，填埋作业区应远离居民聚集区，避免

噪声扰民；应做好场地排水设施，满足安全及水土保持要求。

3 代替土石方回填地块的建筑垃圾应符合场地回填要求。堆

填地块应经有关部门认可。

8.0.5 建筑垃圾填埋场

1 使用年限不宜小于 10年，库容利用系数不宜小于 8m3/m2。

2 生产管理与辅助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在满足使用功能和安

全条件下宜集中布置。各类建筑面积指标可参考表 5选取。

表 5 建筑面积指标表（m2）

类型 生产管理与辅助设施 生活服务设施

Ⅰ类 850～1200 450～640

Ⅱ类 750～1100 380～550

Ⅲ类 650～950 250～440

Ⅳ类 600～850 130～260

Ⅴ类 ＜600 ＜130

注：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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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保与安全

9.1 环境保护

9.1.1 资源化利用厂、土石堆填场和建筑垃圾填埋场应设置雨污

分流设施，防止污染周围环境。

9.1.2 转运调配场、土石填埋场、建筑垃圾填埋场应对建筑垃圾

做好临时覆盖，减少水环境污染。

9.1.3 资源化利用厂、分选场应通过洒水降尘、封闭设备、局部

抽吸等措施控制粉尘污染，含尘气体经过除尘装置处理后，排放

应按现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规定执行。

转运调配场、土石堆填场及建筑垃圾填埋场应考虑喷淋降尘设施，

控制装车、卸车、转运、倾倒、摊铺过程产生扬尘。

9.1.4 建筑垃圾处理全过程噪声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通过建立缓冲带、设置噪声屏障或封闭车间控制处理过

程噪声；

2 资源化利用厂宜采取隔声罩、隔声间或者在车间建筑内墙

附加吸声材料等方式降低噪声。

3 场（厂）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的规定。

9.1.5 建筑垃圾填埋场应设置地下水本底监测井、污染扩散监测

井、污染监测井。

9.1.6 工程泥浆应经预处理改善高含水率、高黏度、易流变、高

持水性和低渗透系数的特点，改性后的物料含水率小于 40%，相

关力学指标符合标准要求后堆填。已污染的工程泥浆应进行无害

化处理后再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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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劳动安全

9.2.1 建筑垃圾处理场应设置劳动防护用品贮存室。道路上应设有

行车指示、安全标志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志。

9.2.2 建筑垃圾填埋场库区周围宜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9.2.3 建筑垃圾处理场建（构）筑物应进行防雷设计，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的规定。

9.2.4 资源化利用厂骨料加工、建筑垃圾分选等生产线在系统明

显部位应有安全警示标识，旋转、传动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9.2.5 资源化利用厂破碎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18452 的规

定，给料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25519的规定，筛分设备的安

全要求应符合 GB25521 的规定，带式输送机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14784的规定。

9.2.6 资源化利用厂骨料加工作业场所粉尘危害程度应达到

GB/T5817-2009规定的 0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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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

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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